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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已批准本次定向回购报告书，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的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本次定向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妥善解决股东及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

金占用问题、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进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定向回购所

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定向回购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

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投资者应当详细阅读本报告书，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应当咨询自

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投资顾问或其他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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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本次定向回购方案面临债权人要求提前偿债的风险 

本次定向回购的部分股份将被注销，涉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尚需通知并公告债权人，如果债权人要求本公司提前进行债务清偿或

者要求提供担保，可能使公司面临提前清偿大批债务的风险。 

2、本次定向回购方案存在不能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暨 2006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的可能性 

由于本次定向回购方案为咸阳偏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方案需相关

股东会议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时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因此本次定向回购方案存在不能获得相关股东

会议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性。 

3、本次定向回购方案实施导致公司偿债能力降低 

本次用于定向回购的股份的价格为 2.60 元/股，总金额 80,207,247.65 元。该部

分股权注销后，按照 200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数据，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由 51.29 %

上升至 55.07%，偿债能力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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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书中下述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咸阳偏转/上市公司/股份公司

/本公司： 

指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97） 

控股股东/大股东/市国资： 指咸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偏转集团 指咸阳偏转集团公司 

偏转发展 指咸阳偏转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环宇软件 指陕西环宇易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威力克 指咸阳威力克能源有限公司 
同辉网络 指陕西同辉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同辉贸易 指陕西同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定向回购 指咸阳偏转向市国资、偏转发展回购部分股份，完成后咸

阳偏转将该部分股份按照《公司法》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

资本的行为 

独立财务顾问： 指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估值报告： 指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估值咨询报告书 

国务院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人民币元 

56 号文 指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发布的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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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方案实施当事人基本情况介绍 

一、咸阳偏转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咸阳偏转 

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类别：深市 A 股 

上市日期：1997 年 3 月 25 日 

法人代表：池维怀 

总 经 理：池维怀 

联系电话：0910-3628567 

传    真：0910-3628885 

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阳西路七十号 

办公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阳西路七十号 

经营范围：彩色显像管用偏转线圈及其配套产品及设备、电子系列产品、高科

技产品的生产、批发与零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

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除外)；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2、公司历史沿革与发展情况 

本公司是以咸阳偏转线圈厂为基础进行股份制改组设立， 该厂经国家计划委员

会批准成立于 1988 年 6 月动工，1990 年 3 月通过国家验收，当年 6 月投入批量生

产，建设项目总投资 1,099 万元。截止 1992 年底，咸阳偏转线圈厂注册资金为人民

币 4,037 万元。 

1993 年 3 月，本公司经陕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在对咸阳偏转线圈厂

进行股份制改组的基础上，采用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公司成立后总股本为 7,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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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 其中国家股为 3,416 万元，占总股本的 48.8%；募集企事业单位法人股

21,844 万元，占总股本 31.2%，内部职工股 1,4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20%。 

1996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次股东大会决定更改公司名称，由“咸阳偏转线圈

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 10 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和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对公司股份按 10:9

的相同比例进行缩股。缩股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6,3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国家股为

3,074.4 万元，占总股本的 48.8%，法人股为 1,965.6 万元，占总股本 31.2%，内部职

工股 1,260 万元，占总股本的 20%。 

1997年元月，公司获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11号、证监发字(1997)12号文

批准公开发行股票1,129.25万股， 3月25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包

括内部职工股756万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数（万股） 所占比例（%） 

国家股  3,074.4 41.38 

法人股  1,965.6 26.46 

社会公众股 1,885.25 25.38 

内部职工股    504  6.78 

总股本 7,429.25   100 

1997年6月28日公司第五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199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

10股送6股转增2股,并在1997年下半年实施,股本变更为13,372.65万元。股本结构如

下: 

股份类型 股数（万股） 所占比例（%） 

国家股  5,533.92 41.38 

法人股  3,538.08 26.46 

社会公众股  3,393.45 25.38 

内部职工股    907.2  6.78 

总股本 13,372.65   100 

1998年9月28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1998年中期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即以公积金按照10:5的比例转增股本，其中：资本公积按照10:3.8的比例转增

股本,盈余公积按照10:1.2的比例转增股本,并在1998年10月28日实施,股本变更为

20,058.975万元人民币。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数（万股） 所占比例（%） 

国家股  8,300.88 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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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股  5,307.12 26.46 

社会公众股 5,090.175 25.38 

内部职工股   1,360.8  6.78 

总股本 200,589.75   100 

1999年3月2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1999年度配股方案,并获得陕西省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证监发（1999）30号文】核准，此次配股以公司1998年末总股

本20,058.97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配售2股。其中：向社会公众股股东配

售1,018.035万股，向内部职工股股东配售272.16万股，国家股股东咸阳市国有资产

管理局承诺认购397万股，法人股股东咸阳偏转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全额放弃本次配股

权。配股工作于1999年12月实施并完成，配股后股本变更为21,746.17万元人民币。

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数（万股） 所占比例（%） 

国家股  8,697.88 39.99 

法人股  5,307.12 24.40 

社会公众股  6,108.21 28.09 

内部职工股  1,632.96  7.52 

总股本 21,746.17   100 

2000 年 3 月 17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内部职工股全部上市流通。 

 

3、最近三年财务信息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05-12-31 2004-12-31 2003-12-31 

资产总额(万元) 116,845.88 131,800.94 130,930.24 

其中：应收帐款(万元) 25,952.96 24,046.14 27,674.66 
其他应收款(万元) 2,670.59 9,317.13 10,443.10 

负债总额(万元) 59,929.76 55,713.33 51,511.51 
其中：流动负债(万元) 59,330.31 55,113.88 50,912.06 

长期负债(万元) 599.45 599.45 599.45 
股东权益(万元) 56,318.48 73,704.44 73,464.08 

注：上表及本报告中其他摘引的本公司年度财务数据均经审计。 

（2）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05-12-31 2004-12-31 200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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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01,154.73 97,543.33 68,003.98

主营业务利润(万元) 6,412.64 8,790.94 9,260.89
投资收益(万元) -270.65 248.73 313.42
净利润(万元)      16,279.14 1,200.20 869.21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05-12-31 2004-12-31 2003-12-31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万元)  3,706.57 5,728.63 14,006.68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万元) 797.56 -2,075.79 -4,499.30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万元) -3,781.11 -1,375.18 -5,708.14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05-12-31 2004-12-31 2003-12-31 
每股收益（元） -0.749 0.055 0.04

净资产收益率（%） -28.91 1.63 1.18

每股净资产（元） 2.59 3.39 3.38

 

4、股本情况及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万股） 比例 

1、国家股 8,697.88 39.99 
2、法人股 5,307.12 24.40 

3、流通 A 股 7,741.17 35.61 

股份总数 21,746.17 100.00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股) 比例(%) 

1 咸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家股 86,978,800 39.99 
2 咸阳偏转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53,071,200 24.40 
3 付新学 其他 382,800 0.18 
4 杨海涛 其他 237,300 0.11 
5 解方亮 其他 187,400 0.09 
6 陈金凤 其他 156,000 0.07 
7 魏育睦 其他 150,000 0.07 
8 张凌寅 其他 143,400 0.07 
9 周强 其他 134,136 0.06 

10 杨建平 其他 131,220 0.06 

前 10 名股东中，咸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于 2001 年 1 月 5 日将其所持股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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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2 万股质押于国家开发银行西安分行用于贷款担保，质押期限自 2001 年 1 月 17

日至 2012 年 1 月 5 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部分股份尚处于质押中。 

公司第二大股东偏转发展所持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抵押、冻结情况。 

5、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陈述和查询结果，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止，前 10 名股东

中，咸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国家股于 2001 年 9 月 14 日授权咸

阳偏转集团公司经营；偏转集团与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咸阳偏转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均为郑毅；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流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二、偏转集团 

1、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咸阳偏转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咸阳市渭阳西路七十号 

办公地址：咸阳市渭阳西路七十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6104001220032 

税务登记号：610402221714605 

法定代表人：郑毅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偏转线圈系列、照相器材、耗材及辅助设备、漆包线生产设备、计

算机及相关产品、医疗器材、高频头、充电器等机电产品及元器件；兼营：游戏机

带卡、液晶显示器、BB 机、宽幅照相机，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料、辅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以及零配件。 

2、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根据偏转集团财务报告（合并表），其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按合并报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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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2004 年 2003 年 

主营业务收入 0 0 0 

营业利润 -4328.79 -2549.02 -2645.56 

净利润 -4294.09 -2451.55 -2432.24 

 

三、偏转发展 

1、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咸阳偏转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咸阳市渭阳西路七十号 

法定代表人：郑毅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经营期限：2014 年 5 月 19 日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及零配件制作，机械、建材制造、电子产品贸易，信息咨

询。 

2、公司历史沿革与发展状况 

公司是 1994 年 9 月 6 日由咸阳偏转 28 名职工发起设立的，在咸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1996 年 3 月，公司名称由“咸阳偏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咸阳偏转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1996 年 4 月 1 日办理了有关变更手续。 

1997 年 1 月，公司发起人由 28 人变更为 48 名职工，注册资本由原 100 万元变

更为 6000 万元人民币。 

3、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根据偏转发展财务报告（合并表），其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按合并报表，单位万元） 

 2005 年 2004 年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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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 0 0 0 

营业利润 -1958.46 -35.62 -99.65 

净利润 -5752.68 0.10 0.41 

 

四、上述公司关联关系图 

 

 

             100% 

 

 

                       39.99%代市国资持有        24.40% 

  

 

 

 

其中，偏转集团与偏转发展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郑毅。 

 

 

 

 

市国资 

上市公司 

偏转集团 偏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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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情况 

一、资金占用的形成过程 

根据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6 年 3 月 23 日出具的万会业字（2006）第

1167 号《关于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占用资金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目前被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的资金情况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咸阳偏转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偏转集团）占用资金情况： 

偏转集团 2005 年末占用咸阳偏转资金合计 69,453,561.68 元，其中占用母公

司资金 63,744,558.35 元，占用子公司陕西环宇易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环宇软件）资金 2,270,087.98 元，占用子公司咸阳威力克能源有限公司资金

3,438,915.35 元。 

1、占用母公司资金情况： 

①偏转集团向咸阳偏转的借款截止2002年年末余额为24,998,190.33元，2003

年 12 月咸阳偏转与子公司陕西同辉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辉网络）和偏

转集团三方签署协议书，将偏转集团 2001 年度借同辉网络的 39,938,311.11 元转为

偏转集团欠咸阳偏转的款项后的余额为 64,936,501.44 元。2003 至 2005 年度累计

清偿 1,191,943.09 元，2005 年年末欠款余额为 63,744,558.35 元。 

②2003 年以前（含 2003 年）咸阳偏转计算并向偏转集团收取了资金占用费。

2004 年至 2005 年未收取资金占用费。 

③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05 年 10 月 18 日）《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6

号－以股抵债》的要求，咸阳偏转分别以 2004 年和 2005 年年末欠款余额为基数，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合计为 6,941,782.41 元。 

2、占用子公司咸阳威力克能源有限公司资金情况： 

①偏转集团向子公司咸阳威力克能源有限公司的借款截止 2002 年年末余额为

4,038,964.45 元，2003 至 2005 年度累计清偿 600,049.10 元，2005 年年末欠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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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3,438,915.35 元。 

②咸阳威力克能源有限公司 2004 年至 2005 年未向偏转集团收取资金占用费。 

③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05 年 10 月 18 日）《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6

号－以股抵债》的要求，咸阳威力克能源有限公司分别以 2004 年和 2005 年年末欠

款余额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合计为 374,497.88 元。 

3、占用子公司陕西环宇易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情况： 

①偏转集团向子公司环宇软件的借款截止 2002 年年末余额为 13,473,400.20

元，2003 至 2005 年度累计清偿 11,203,312.22 元，2005 年年末欠款余额为

2,270,087.98 元（含未收取的 2004 年度资金占用费 360，280.02 元）。 

②2005 年度环宇软件未向偏转集团收取资金占用费。 

③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05 年 10 月 18 日）《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6

号－以股抵债》的要求，环宇软件以 2005 年年末欠款余额 1,909,807.96 元为基数，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 2005 年度资金占用费为 106,567.28 元。 

母公司和子公司应向偏转集团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合计为 7,422,847.57 元。 

二、持有咸阳偏转 24.4%股份的咸阳偏转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2005 年年末占

用资金为 2,893,362.06 元。 

①咸阳偏转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咸阳偏转的借款截止 2002 年年末余额为

6,493,362.06 元，2003 至 2005 年度累计清偿 3,600,000.00 元，2005 年年末欠款

余额为 2,893,362.06 元。 

②2001 年以前（含 2001 年）咸阳偏转计算并向咸阳偏转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收

取了资金占用费。2002 年至 2005 年度未收取资金占用费。 

③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05 年 10 月 18 日）《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6

号－以股抵债》的要求，咸阳偏转应向咸阳偏转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计算的 2002 年至

2005 年度资金占用费合计为 437,476.35 元。其中 2002 年和 2003 年按一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计算，2004 年和 2005 年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偏转集团和咸阳偏转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占用咸阳偏转的款项均系 2003 年证监

发〔2003〕56 号文发布之前形成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收取的资金占用费按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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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或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与相关规定基本一致。” 

  

二、资金占用费的计算 

1)以下为偏转集团对上市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资金占用费的计算表 

                           单位：元 

  欠款金额（元） 

已计算 2004 年

（以前资金占

用费用） 

2004 年资金占

用费用 

2005 年资金占

用费用 

 

本息合计 

上市公司 63,744,558.35 — 3,384,836.05 3,556,946.36 70,686,340.76

威力克 3,438,915.35 — 182,606.41 191,891.48 3,813,413.24

环宇软件 1,909,807.96 360,280.02 — 106,567.28 2,376,655.26

总计   76,876,409.25

 

2)以下为偏转发展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费的计算表  

                           单位：元 

  欠款金额（元） 
2002 年资金

占用费用 

2003 年资金

占用费用 

2004 年资金

占用费用 

2005 年资金

占用费用 

本息合计 

上市

公司 
2,893,362.06  65,100.65  57,288.57 153,637.53 161,449.60  3,330,838.41 

 

3)资金占用费率的计算 

以上资金占用费的计算采用以下原则，200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的费率计算按照

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2003 年 12 月 31 日以后的费率计算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计算。 

 

三、控股股东无法以其他方式偿还全部欠款的原因分析 

（一）、控股股东缺乏偿还能力 

长期以来，偏转集团基于对上市公司的巨额欠款，已经资不抵债，截至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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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偏转集团的总资产额为 98,342.4 万元，而负债总额高达 114,171 万

元，股东权益为-15,828.6 万元。偏转集团自 2003 年以来，已经停止了实际的经营

活动，没有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来源。根据偏转集团目前的财务状况已根本无力偿

还对上市公司的欠款。 

通过本次的股权分置改革暨定向回购方案的实施，偏转集团不仅可以解决占用

上市公司的欠款问题，而且可以为自身及上市公司下一步可能的资产重组和后续发

展创造相对较好的条件。 

对于公司第二大股东偏转发展，截至目前也已经停止了实际的经营活动，没有

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来源，2005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为零，实现净利润-5752.68 万元。

已无力偿还对上市公司的欠款，通过本公司本次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暨定向回购的实

施，偏转发展不仅可以解决占用上市公司的欠款问题，而且可以为上市公司的后续

发展创造相对较好的条件。从而最终使得偏转发展持有的剩余股权得到资产增值。 

（二）、控股股东及偏转发展以咸阳偏转定向回购部分股份的金额偿还占用资金

的可行性 

非流通股股东针对上述资金占用问题考虑采用下述措施来解决： 

（1）以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抵偿部分债务； 

（2）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偿还部分债务； 

（3）出售资产，以出售款归还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经过综合分析比较后，公司的非流通股东认为采用公司定向回购非流通股东部

分股份，以转让股权金额偿还所欠上市公司债务，具有较大可行性： 

（1）实施定向回购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改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

实现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由于非流通股东目前已经没有可用于偿还债务的优质资产，如果以其持有的现

有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抵债，不但不能给公司带来现金流入，相反会增加公司的财

务负担，危及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稳健经营。 

定向回购可以有效缩小公司股本规模、资产规模，提高公司资产的盈利能力、

优化资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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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降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治

理结构，提高公司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决策的透明度； 

可以有效提高公司每股经营性收益、降低市盈率，增加股票的投资价值，改善

公司的市场形象，实现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公司今

后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实施定向回购是国内证券市场解决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有益尝试。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中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非常严

重。公司与控股股东协商采用定向回购的方式解决大股东欠款，是解决资本市场前

进中问题的一项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切实贯彻执行了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

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国资委联合颁布的《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中国证监

会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文件精神，它将有利

于促进我国上市公司资金占用问题的解决，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创新积累经验；

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共同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

放和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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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定向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定向回购方案的目的 

根据证监发[2003]56 号文精神，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如自身经营困难大，现金

偿还能力弱，那么解决侵占问题“原则上应当以现金清偿，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

条件下，可以探索金融创新的方式进行清偿”，因此上市公司拟采取定向回购的方式

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 

二、实施定向回购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本次定向回购事宜依据以下法律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条款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项作了规定，本次为清

偿股东的欠款而实施的定向回购符合上述规定。 

《公司法》第 143 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股份公司的股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除外：（1）减少公司注册资本；（2）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3）将

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4）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

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第 178 条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 23 条规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可以减少注

册资本，按照《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第 24 条

规定：“公司在下列情况下，经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通过，并报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批

准后，可以回购股份公司的股票：（1）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2）与持有股

份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股份公司股票的活动”；

第 26 条规定：“公司购回股份公司股票后，自完成回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该部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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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2、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对于以金融创新解决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问题作出相关规

定。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3 号

“规范控股股东行为，对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控股股东进行责任追究”、

“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履行《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和及时纠正发起人虚假出资、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行

为”。 

中国证监会和国资委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中规定“上市公司及关联方占用的资金，

原则上应当以现金清偿。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可以探索金融创新的方式

进行清偿，但需按法定程序报有关部门批准。” 

3、《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三章第二节“股份的增减和回购”对股份

回购事项作了规定，公司本次定向回购遵守该节条文规定。其中，第 24 条规定“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可以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按照《公司法》

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第 25 条规定“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经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通过，并报国家有关主管机构批准后，可以购回公司的股票：

（一）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二）与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除

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活动”；第 26 条规定：“公司回购股份，

可以依下列方式之一进行：（一）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回购要约；（二）通

过公开交易方式回购；（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

情形”；第 27 条规定：“公司购回本公司股票后，自完成回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该部

分股份，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三、定向回购的定价情况 

（一）定价原则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政府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及国家政策的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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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要求； 

2、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3、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体现国有股东对上市公司发展壮大所做贡献，尽可

能充分反映国有股权的实际价值； 

4、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广大社会公众投资者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5、考虑公司的行业地位、市场份额、发展前景及定向回购方案实施后对公司的

影响，充分体现作为行业龙头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 

（二）定价依据 

根据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估值咨询

报告书》（中宇评咨字［2006］第 2003 号），估值基准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咸阳偏

转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56,633.37 万元，折合每股权益价值为人民 2.61 元。 

公司与大股东在上述估值的基础上，考虑了公司的基本情况、行业地位和未来

的经营情况等因素，同时也考虑了包括社会公众股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

等在内的各方面因素。综合上述各项因素作为定价依据。 

（三）定价结果 

根据前述定价依据，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综合考虑占用资金形成的历史原因、

公司盈利能力、发展前景等因素，为充分保障广大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以及公司 2005

年度每股净资产值（经审计）之数值，最终确定定向回购的股份价格为 2.60 元/股。 

四、定向回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 

根据公司与市国资、咸阳偏转签订的相关协议，本公司拟定向回购市国资持有

的 29,567,850 股公司股份，解决偏转集团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资金的

问题，共计 69,453,561.68 元，资金占用费 7,422,847.57 元；根据公司与偏转发展

签订的相关协议，本公司拟定向回购偏转发展持有的 1,281,092 股公司股份，解决

偏转发展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问题，共计 2,893,362.06 元，资金占用费

437,476.34 元，定向回购股份的每股价格为 2.60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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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向回购的对价安排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偏转集团除占用本公司资金 63,744,558.35 元外，

尚占用本公司子公司威力克资金 3,438,915.35 元，占用本公司子公司环宇软件资金

1,909,807.96 元，根据偏转集团、本公司与上述两家子公司分别签署的《债权转移

协议》，上述总计占用资金 5,348,723.31 元，资金占用费 841,345.19 元转为偏转集

团对咸阳偏转的债务。 

该债权转让完成后，形成偏转集团对本公司的 69,453,561.68 万元债务，计提

资金占用费 7,422,847.57 元，共计 76,876,409.25 元。 

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偏转发展占用本公司资金 2,893,362.06 元，计提资

金占用费 437,476.34 元，共计 3,330,838.40 元。 

根据本次定向回购方案，咸阳偏转以对偏转集团的债权人民币76,876,409.25元、

对偏转发展的债权人民币 3,330,838.40 元作为上述定向回购股份之对价。 

六、定向回购有关协议的生效 

公司相关股东会议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暨定

向回购方案。 

七、定向回购的股份交付及交付时间 

本次定向回购有关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公司非流通股东向公司交付股份

变更登记需要的所有文件。公司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变更登记和注销手续，公司非流通股东给予

必要的协助并出具相关手续。 

八、本次定向回购后剩余资金占用的解决办法 

本次定向回购方案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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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清偿完毕，剩余部分均为关联方与公司的正常经营性往来，本公司将加大财务

检查力度，力争避免不良应收帐款的发生，同时加大公司自己的营销队伍的建设，

最终实现公司自己产品的自我销售，从而从根本上避免关联交易和不良帐款的发生。 

如果本次定向回购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相关股东会议批准, 控股股东及关

联方将通过出售自有资产、从本公司获得的现金分红、向战略投资者转让本公司股

份等方式尽快解决占用本公司资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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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定向回购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实施“定向回购部分股份”后，公司不得持有自身

股份，而必须进行注销。公司将根据财政部 2003 年发布的《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三）》（财会[2003]29 号）的有关规定，进行帐务

处理。 

以公司 2005 年 12 月 31 日数据为基础，经模拟，方案实施后公司的基本情况如

下： 

一、具备持续上市条件 

1、在方案实施前公司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上市公司，其流通股股份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持续上市交易，不存在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情形。 

2、方案实施后，公司注销股份 30,848,942 股，股本总额为 186,612,758 元，不

低于上市公司股本的最低限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3、本次注销的股份系公司全部非流通股东所持有的股份，预计在本方案实施

后，持有股份公司股票面值达 1000 元以上的股东仍将超过 1000 人。 

4、方案实施后，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比例为 52.68%；仍超过股份总

数的 25%。 

5、咸阳偏转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也未因此而受到过处罚，财务会

计报告无重大虚假记载。 

因此，咸阳偏转在本次定向回购方案实施后，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条件。 

二、股本结构变化 

 方案实施前 方案实施后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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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 （万股） （%） 

国家股 8,697.88 39.99 5,402.00 28.95

法人股 5,307.12 24.40 3,427.99 18.37

流通 A 股 7,741.17 7,741.17 9,831.29 52.68

合计 21,746.17 21,746.17 18,661.28 100.00

 

三、模拟财务指标 

序号 项 目 方案实施前 方案实施后 

1 资产总额(元) 1,168,458,752.30 1,088,251,504.65

2 负债总额(元)   599,297,599.12 599,297,599.12

3 股东权益(元) 563,184,752.12 482,977,504.47

4 净利润(元) -162,791,387.57 -162,791,387.57

5 每股收益(元/股) -0.749 -0.872

6 每股净资产(元/股) 2.59 2.588

7 净资产收益率(％) -28.91 -33.71

8 资产负债率（%） 51.29 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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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

者合法权益的措施 

一、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的措施 

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定向回购方案设计和操作过程中对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进

行了严格的保护： 

1、方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咸阳偏转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遵循“三

公原则”。 

2、方案须由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方可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就

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3、关联回避和特别决议表决。 

定向回购属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关于

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按规定回

避；由于本次定向回购方案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方案需相关股

东会议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时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股份公司将在公告股东大会决议时，说明参加表

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所持股份总数、占股份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的比例和表

决结果，并披露参加表决的前十大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持股和表决情况。 

4、董事会公开征集投票权 

为切实保障中小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安排实施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操作程序，

充分征集流通股股东意见。征集人将严格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咸

阳偏转《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征集投票权工作。 

5、相关事项的公告及催示 

为敦促有表决权的股东参与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相关事宜的表决，股份公司将在指定媒体发布召开相关股东会议暨 2006 年第一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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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和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催示公告，鼓励和支持中小股东行

使表决权，以保证决策的民主性与公平性。股份公司将通过公告提示拟出席会议的

股东按时参与会议，提示拟委托董事会代为表决的股东及时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其相

关文件，争取更好地保证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东参与表决的权利，使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真实地反映广大中小股东的意愿。 

6、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提高社会公众股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比例，股份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

场会议外，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机构的规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7、资金占用费的计算 

经公司与市国资、偏转发展协商，市国资、偏转发展将支付资金占用费作为对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补偿，资金占用费利率的计算原则为：200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的费率计算按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2003 年 12 月 31 日以后的费率计算

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8、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公司聘请了华龙证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就定向回购事项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从专业角度对定向回购的股权价格、占用资金数额和资金占用费计提等对全体

股东的公平、合理性发表专业意见。 

二、对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保护安排 

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股份公司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债权人债权妥善安排的

方案，保护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1、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咸阳偏转债务总额为 59,929.76 万元。其中流动负

债合计 59,330.31 万元；长期负债合计 599.45 万元。公司将在相关股东会议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定向回购方案决议后十日内进行债权人公告。 

2、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若有合法债权人提出债务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要求，公司将根据其合法证明文件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或为其债权提供担保。 

3、定向回购方案实施后，股份公司资产负债率从现在的 51.29 %上升至 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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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偿债能力有所降低，股份公司将通过改善经营，加强管理，加快技术进步，增

强盈利能力等措施提高偿债能力。 

在推进实施定向回购方案的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债权人债权妥

善安排的方案，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不受损害。 

 三、实施定向回购方案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在本次定向回购方案报批以及实施过程中，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完

整地披露相关信息，严格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程序义务。 

本公司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经公司股股东交易双方同意，与本次定向

回购有关的信息，将首先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上公告。在此之

前，交易双方均应承担保密义务，除履行必要的报批程序而向有关政府部门以及各

自聘请的中介机构披露以外，任一方均不得擅自通过任何方式公开发布或向与本次

定向回购无关的第三方单位或个人泄漏与本次定向回购有关的信息。 

双方敦促各自的工作人员遵守上述保密义务，同时，有关参与本次定向回购工

作的中介机构与交易双方均签署《保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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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防止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行为再次发生的措施 

鉴于定向回购方案实施后，市国资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偏转集团仍代为持有，

为实际控制人，为防止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欠款的再次发生，本公司采取

了如下措施： 

一、修改《公司章程》，从公司基本制度上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

资金占用情况的再次发生 

在《公司章程》中确立限制控股股东滥用其控股地位的原则，明确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关联交易、资产重组、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公众投资者

权益；增加制止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的具体措施；载明在因大

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侵占行为损害公司及公众投资者权益时，公司及社会公众股股

东获得赔偿的制度安排；加大对公司董事、经理未能保护公司资产安全的问责力度。 

二、全面规范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从具体行为准则上杜绝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的渠道 

为进一步规范股份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确保股份公司的

关联交易不损害股份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董事会已经依法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信息披露、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与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资金往来的限制、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明确规定“当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侵占公司资产、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情形时，公司董事会应采取有效措施要求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停止侵害并

就该损害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拒不纠正时，公司应

该在报地方证券监管部门备案后，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为被告提起诉讼，以保

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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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规定，协助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侵占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利益时，公司将视情

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处以警告、罚款、降职、免职、开除等处分，构成犯罪的，

提交司法机关处理”。“当公司股东因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或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导致经济损失而依法提起民事赔偿

诉讼时，公司有义务在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给予提供相关资料等

支持。” 

三、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会计年度结束后进行专项审计 

在本次定向回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本公司将在半年报和年报中详细披露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在本方案完成当年，公司将于会计年度终

了后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股份公司资

金作专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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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发展前景的分析 

一、实施方案对咸阳偏转的积极意义 

本次定向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对本公司治理状况的改善及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积极的意义。 

1、本次定向回购方案实施后，偏转发展的治理结构将得到显著改善，公司股权

结构将更加合理，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由 39.99 %下降至 28.95%，流通股的比例从   

35.61%增加到 52.68%，国有股权比例趋于合理，中小股东的话语权明显增强。有

助于形成内部、外部相结合的多层次监督、约束和激励机制，为本公司的发展奠定

更为坚实的基础。有助于本公司采用多种资本运作方式实现公司的良性发展。 

2、本次定向回购方案获准实施后，股东将通过定向回购的方式清偿部分占用公

司资金，可有效解决上市公司不实债权长期虚置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公司的

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依托本方案的实施，公司将

摆脱控股股东占款的阴影，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二、方案实施后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本公司属于电子行业，生产彩色显像管和彩色显示器用偏转线圈及其配套产品，

以及偏转线圈设备的制造。 

随着彩电的降价和原材料的涨价，公司产品利润已降到很低的水平，行业竞争

也日益加剧，同时也给公司带来了机遇。由于盈利水平的降低，受规模的影响，部

分线圈生产企业难以维持经营，因而公司的产品订单一直增加，市场份额也进一步

扩大，进一步巩固了本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 

  通过本次定向回购方案的实施，有效的解决了上市公司不实债权，同时公司的

股权结构趋于合理，公司将借助上市公司这一良好的平台积极开展多种资本运作方

式对行业实施整合，引导行业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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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04 年修订本)及《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

独立董事就公司定向回购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经审阅有关资料，截止2005年12月31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共占用本

公司资金19,602万元（其中：经营性占用资金12,368万元、非经营性占用资金7,234

万元、资金占用费786万元）。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关联方资金占

用的清欠工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目前公司已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商定用定向

回购的方案彻底解决因历史原因形成的的资金占用问题，有关事项事前已经我们认

可，我们将督促公司按计划进度实施方案，确保清欠工作及时完成。 

二、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关于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业务操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

司进行定向回购的交易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定向回购价格客观公允，董事会

对定向回购有关方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三、公司拟提交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股权分置改革暨定向回购方案体现"公正、

公平、公开"原则，兼顾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等各方的利益，有利于维护市

场的稳定，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在方案

实施过程中将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保护流通股东利益，在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暨定向

回购方案的临时股东大会及相关股东会议上为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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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表决、安排实施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操作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符合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能够解决公司股

权分置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将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以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实施定向回购，有

效解决公司资金被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的问题，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本结构，提高

了公司资产质量。 

五、所有独立董事均同意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暨定向回购方案。” 

二、律师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咸阳偏转本次股改及定向回购之主体资格、方案内容及已履行

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之规定。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过审慎、必要的调查，查阅了包括但不限于本方案所涉及的审计报告和交

易各方的基本资料等我们认为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需查阅的文件，并就有关

事项进行了相关的询问和详尽的讨论后，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方案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全

体股东是公平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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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其他事项 

本报告书所指定向回购方案已经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尚

须公司相关股东会议暨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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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备查文件及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咸阳偏转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决议 

2、股份估值咨询报告书 

3、法律意见书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

明 

5、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之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 

7、与定向回购相关之协议 

8、《债权转让协议书》 

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卫军 

电话： 0910-3628755 

传真： 0910-3628885 

E-mail： wjzhao@pianzhuan.com.cn 

联系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渭阳西路七十号 

 

独立财务顾问：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孙凯、薛勇科、冀强、陈磊 

电话：010－88086668 

传真：010－8808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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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6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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